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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加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申請審查程序，審查過程

透明化，保存全國清除處理機構歷次許可資料，本署

規劃自105年1月起，推動許可證線上申請審查作業，

業者未來於申請清除處理機構許可證、變更許可證及

展延時，請至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WCDS)

採線上作業方式填報申請表單並提出申請。 

本署已規劃分階段進行許可證線上申請審查e化作

業，第一階段推動清除許可證，並優先推動甲級清除

許可證E化，預訂105年1月1日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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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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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WCDS提供回收工作證管理平台及七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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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及民眾 

最新消息 

法規資料 

優良事蹟 

會議及活動資訊 

查詢機構許可資料 

我要清廢食用油 

資料下載 

網站連結 

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申請 

輔導缺失改善事項填寫 

有話要說 

申報作業 

緊急通報 

 

環保機關 

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

核發管理平台 

資訊查詢 

許可審查 

查核輔導 

資料統計應用 

主帳號及系統維護 

WCDS依造訪網站之使用者類型，以分眾角度提供相對
應功能，使系統符合實務需求及提升友善度。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登入區 

可提供業者、環

保單位以及查核

輔導人員登入。 

一般功能 

可提供一般使用

者進行無需登入

系統之相關功能。 

最新消息 

提供相關訊息公

告使用。 

相關連結 

連結至相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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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劃分為四大功能區塊。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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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 
查詢清除處理機構 

產源及民眾 清除處理機構 

民眾可公開查詢閱覽資訊包括可進行廢食用油清除之機構、
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等，並可報名參與各項清除處理
相關會議活動。 

環保機關 

會議及活動資訊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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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及民眾 清除處理機構 

清除處理機構登入WCDS可使用的三類功能。 

環保機關 

許可
申請 

線上許可申請功能 
•申請資料填寫 
•線上提出申請、文件套印 輔導缺

失改善
事項 

填寫受查核輔導後應
改善事項資料 
•清理調查書 
•改善回覆表 

便民服務 

有話
要說 

緊急
通報 

流向
申報 

可連結直接登入
IWR&MS申報區。 線上反應意

見或管理建
言功能。 

廢棄物清運過
程遇突發狀況
時之線上緊急
事件通報功能。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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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機關登入後可使用之六大功能。 

產源及民眾 清除處理機構 環保機關 

廢食用油回

收工作證核

發管理平台 

資訊
查詢 

許可
審查 

資料統計

與應用 

查核
輔導 

系統維護

與管理 

轄內回收業者造冊管
理、回收工作證核發、
套印功能。 

線上審查許可功能 
•審查結果填寫 
•許可證(資料)套印 

許可證(含歷史)核發情形、
緊急通報資料查詢功能。 

查核輔導人員設定、相
關調查書及輔導紀錄確
認功能。 

清除處理許可家數、
許可量等統計資料。 

可維護單位人員權限、管
理會議報名資訊、新增優
良事蹟之機構等功能。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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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及審查核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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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 

收件及審查 

• 收件及分派審查人員 

• 許可審查(書面審查/召開

審查會議) 

• 登錄審查結果(初/複審) 

• 補正案件意見回覆確認 

• 駁回案件文號登錄 

核發許可證 

• 許可證核發資料登錄

(許可量/許可證字號/許

可期限) 

• 清除許可證及許可文件

套印 

• 許可證正式核發 

環保局 

填報及申請 

• 許可申請資料填報 

• 線上提出申請 

• 套印許可申請文件 

• 併同公文向所在地環保

局申請 

• 線上回覆審查意見 

清除機構 

自105年1月起，甲級清除機構可於WCDS進行清除許

可證之申請文件填報及套印，環保局亦可於系統進行

相關審查及核發作業。 

線上申請及審查核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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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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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清除許可證線上申請功能總覽 

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序 功能名稱 說明 

1 資料填報 
申請表、清除設備清冊…等5大申請表單資料

填報。 

2 文件檢視套印 
檢視及套印填寫之申請資料，並提供自律切結

書套印及勞保查詢同意書格式下載。 

3 提出申請 
點選後，始完成線上申請程序。俟主管機關收

件後，即關閉填報申請表單權限。 

4 
審查進度及 

意見回覆 

查看案件目前審查進度、歷次補正意見及意見

回覆內容。 

5 許可文件上傳 
將審核通過之許可文件(含附件)掃瞄後進行上

傳。 



15 

登入WCDS業者端後，可於左方功能選單點選”許可申請”，於頁面上方

可檢視已藉由線上申請取得之許可項目、有效期限等。 

許可申請 

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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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初次進行線上許可申請操作時，僅可進行”新申請/新提”之申

請事由。 

 新申請案請點選”新申請”；既設機構初次填報時，請選擇”新

提” 

已於WCDS取得清除許可證核發後，始可進行後續證件之變更、

展延功能申請操作。 

許可申請時主要可進行
4項功能操作。 

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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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專業技術人員相關資料 

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 

 提供帶入其他系統之資料服務： 

基本資料 –  EMS/機構基本資料 

專業技術人員 – 環訓所專責證書
資料庫及一代系統之設置資料 

廢棄物清除設備 – GPS審驗許可
車輛資料 

清除機構基本資料 

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資料填報-分為五大申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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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填報填寫完整後才可以

進行文件檢視。 

 文件套印前須先提出申請，

提供有分頁及整份套印功能。 

 另提供自律切結聲明套印，

及勞保查詢同意書下載服務。 

文件檢視套印 

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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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提出申請 

點選確認後，系統向主管端

提出申請通知並等待收件。 

除線上提出申請外，亦需將

套印之申請文件及應檢附之

附件資料，併同公文向機構

所在地之環保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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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可於本頁檢視案件審

查進度，及歷次環保局要

求補正之補正期限及審查

意見。 

並可進行該次補正意見進

行內容回覆，及向環保局

提出補正完成通知。 

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審查進度及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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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許可申請之資料除五大申請

表單外，尚包括其他以紙本檢

附之附件資料，故請提醒業者

於取得正式許可後，將許可文

件定稿本(含附件)完整掃瞄進

行上傳。 

 單次上傳檔案大小將開放為

10MB，可分次將檔案上傳。 

許可文件上傳 

業者端申請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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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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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端清除許可證線上審查功能總覽 

序 功能名稱 說明 

1 收件作業 
確認收受業者線上申請資料，並關閉業者

端之資料填報編輯權限。 

2 分案作業 
指派可進行案件審查及核發許可之承辦人

員。 

3 許可審查 
分為接收立案、初審、複審…等各階段審

查程序之審查結果維護功能。 

4 審查管制表 
單一機構歷次申請案件、補正紀錄查詢等，

並提供案件審查天數參考。 

5 許可核發 

依環保局行政作業流程需求，許可核發作

業可分為許可資料登載、許可核發及許可

證套印3階段。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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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作業 

需擁有許可審查功能之帳號人員方可進行收件確認及案件分派。 

案件審查期限應自受理日起算60日內完成(不含補正期間)。 

點選「收件確認」按鈕後，將關閉業

者端資料填報權限，避免審查資料與

線上資料不相符。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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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案作業 

考量機構個資及商業營運等保密資料，故非屬案件審查人員無

法檢視該案件申請內容。 

完成收件後，再選擇可審查該案件

的人員，非審查人員無法查看案件

相關內容。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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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審查–分為5階段功能 

接收立案 

被指派案件之審查人員， 可於本頁面進行案件接收確認。 

若遇案件分派錯誤時，可點選退回分案，案件將回到收

件作業頁面等待重新進行分派。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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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複審表維護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提送資料 - 檢視： 

初審及複審維護皆提供有申請資料檢視頁面，

查看業者於系統填報之文件內容，可比對業者

檢附之紙本文件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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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表維護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初表、複審表-維護： 

•登錄審查結果及列印審查表。 

•可直接初審通過進行許可證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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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結果登錄 

審核結果為補正時，僅開

放業者端點選未通過項目

之填報修改權限。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初審表維護 

申請及受理日期 

本欄皆由審查人員自行手

動鍵入，審查期限以受理

日期起算60日內(展延為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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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審核意見 

提供帶入補正說明內容按鈕，

可直接將上方填寫之補正內

容進行帶入。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初審表維護 

維護功能 

•資料暫存-僅進行內容存檔。 

•列印-初審表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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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複審表維護 

審查方式 

若案件有進行現場勘查時，

可填寫勘查日期及人員。 

審核結果登錄 

複審時同樣提供可要求業

者補正申請表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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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案件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意見回覆 – 查看： 

可查看業者端針對本次審

查補正意見所填寫之意見

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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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案件 

 補正案件-功能操作 

• 接收補正：點選後即關閉業者填報權限，案件將回

到初審/複審列表等待審查。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 駁回申請：若業者超出審查

期限時，可輸入駁回理由逕

行駁回案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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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退件 

 駁回案件 - 資料維護： 

經判定駁回之案件，需輸入

退件文號、發文日期等資料，

作為該案件結案依據。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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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管制表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提供環保局查詢單一機構其歷次申請之案件及其審查補正歷程，並計

算審查天數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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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管制表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補正資料查詢 

可查看該案件歷次之審查補正意見，

及業者之意見回覆內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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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核發–分為3階段功能 

1.許可資料登載 請輸入許可證字號、核發清除總量，並可再針對

各項廢棄物類別輸入核發量。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許可核發量維護 

可調整清除許可證之核發總量及

各類廢棄物核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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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01/1/12研商會議紀錄結論，未來系統將統一核發許可字號之格

式，其格式內容包括：年度.縣市別.級別(甲.乙.丙).種類(清.處)

及字號(4碼數字)等，如：101新北市廢乙清字第0001號。 

故新設案件將由系統自動核發許可證字號；若為即設事業之新提案

件，則由環保局自行手動鍵入。 

許可證字號核發原則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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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許可證字號、核可量及其他許可備註事項登錄後，須點選

資料暫存後，才能點選列印許可證陳核稿，進行文件稿的列印，

並進行書面陳核。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列印許可證陳核稿 

許可備註事項 

提供文字編輯功能(粗

/斜體、項目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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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可證核發 待書面陳核通過批准後，請返回系統並進入許可

證核發頁面，進行核發資料之登錄。 

輸入許可期限、許可證發證日期、發文日期後傳

送確認，即完成許可證核發並結束該案件審查。 

核發資訊將同步至IWR&MS進行相關報表更新，

及作為聯單申報時之檢核資訊。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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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許可證套印 完成許可證核發資訊登錄之案件，始可到許可證

套印頁面進行證件套印。 

為避免格式錯亂，套印之文件皆會另存為pdf檔。 

主管端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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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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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事項 

現行即設清除機構，應按階段完成清除許可證之

新提申請： 

第一階段：甲級機構，應於105年1月~3月底前

完成提出申請作業。 

第二階段：乙級、丙級機構，自105年6月起可

提出新提申請。 

後續將在WCDS網站提供相關功能操作手冊及

Q&A問答集等文件。 




